附件3
莱阳市牛羊集中屠宰厂（场）建设达标承诺书

莱阳市农业农村局：

我单位郑重承诺：

一、我单位提交的《莱阳市牛羊集中屠宰厂（场）建设申请表》真实有效，项目审核备案后我单位将严格按照《山东省牛羊集中屠宰厂（场）建设条件（试行)》要求建设牛羊禽集中屠宰厂（场），并在半年内保证完成主体建设。

二、我单位积极配合各级农业农村和相关部门对建设的牛羊集中屠宰厂（场）进行审查、验收等工作。如有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行为，自觉接受相应处理处罚。

本承诺书自签定之日起生效。

 承诺人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  




